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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4 号

关于承销类会员（证券公司类）参与非金融企业债务

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市场评价结果的公告

根据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8〕第 1号）以及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

商协会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相关会员市场评价规

则》（协会公告〔2014〕1 号）等规定，协会于 2020 年 11 月 27

日公告启动承销类会员（证券公司类）参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

工具主承销业务市场评价工作。截至申请截止日 2020 年 12月 4

日，共有 15 家证券公司类会员提交了参评材料。协会秘书处组

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、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、

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

及主承销商、投资人、发行人等市场成员代表进行了市场评价，

形成评价结果，经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

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同意，现就增加证券公司类主承销商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等 6家证券公司类会员可开展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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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。

二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资格限定在参与市

场评价的法人主体。

三、证券公司类主承销商应按照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

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

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》及其他相关自律规则，设立主承销业务相

关部门，配备专职主承销业务人员，建立健全主承销业务操作规

程、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，规范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

资工具主承销业务。

四、为加强业务规范，证券公司类主承销商获得主承销业务

资格后，须与具备独立主承能力的机构联合开展主承销业务，结

构化和权益类债务融资工具品种1除外。开展主承销业务满一年

后，证券公司主承销商具备相应业务能力的，可独立开展所有债

务融资工具品种的主承销业务。

五、证券公司类主承销商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重

大行政处罚的，协会将根据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

相关会员市场评价规则》等自律规则暂停或取消其主承销业务资

格。

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

2021 年 1月 18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结构化和权益类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包括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、权益出资型票据、资产支持票据等。协会

后续可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对产品范围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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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新增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

（证券公司类）名单

序号 会员名称

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

2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4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


